询价文件：2026H0102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香樟树采购项目
现就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香樟树采购项目进行询价采购，欢迎符合资质要求的投标人前来竞标，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名称：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香樟树采购项目。
2.项目编号：2026H0102
3.投标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4）企业营业执照处于有效期；
（5）近三年企业无违法记录，无安全责任事故； 
（6）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7）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项目的投标活动。
4.采购内容与要求：
4.1购买香樟树，其中Φ≥40cm规格约12株，Φ≥26cm规格约45株
4.2采购要求：
一、技术要求
（1）香樟树A
胸径：≥40cm
高度：≥800cm
冠幅：≥600cm
分枝点：250–300cm
土球：直径≥250cm，以草绳+土工布包扎，确保土球在运输及吊装中不散坨。
其他：树形饱满、主干通直、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枝叶茂密无断枝。
（2）香樟树B
胸径：≥26cm
高度：≥700cm
冠幅：≥500cm
分枝点：250–300cm
土球：直径≥180cm，以草绳+土工布包扎，确保土球在运输及吊装中不散坨。
其他：树形饱满、主干通直、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枝叶茂密无断枝。
二、其他要求
（1）起吊要求：起吊苗木时需使用软质吊带（宽≥10cm）缠绕主干+土球双点固定，严禁钢丝绳直接捆绑树干，避免树皮损伤；
（2）运输要求：选用平板货车运输，避免枝条挤压折断及树冠受损；运输过程中对树冠进行包裹防护（透气无纺布），防止风吹、日晒、雨淋造成枝叶失水；土球做好固定，避免运输颠簸散坨。
（3）供应商需随货提供苗木检疫合格证，验收人员现场核查苗木规格（地径/胸径、高度、冠幅、分枝点）、土球尺寸，不符合需求的苗木当场拒收。
（4）供应商需按采购数量一次性配齐苗木，不得分批供货。
（5）供应商需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提供苗木种植指导（含种植穴尺寸、定植深度、支撑固定等），确保种植规范符合乔木生长要求。
5.投标人须提供以下响应材料：
（1）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承诺书及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4）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安全与质量保障措施、配送方案、人员配置等）。
以上材料均加盖投标人公章，装订成册，同投标报价单一并密封报送（装订材料提供3份，密封1个文件袋中）。
6.项目预算（最高限价）：香樟树A单价不高于人民币12000元/棵；香樟树B单价不高于4000元/棵。
7.报价及说明
本项目为固定单价项目，投标人充分了解采购需求后进行书面密封报价，供应商充分了解采购需求后进行报价，投标报价包含人工、材料、机械、工具、运输（含装车，送至甲方校内指定地点（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学院路1号科文学院内））、税费、管理费、利润和承担的风险等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
8.供应商承诺与说明
报价性质：本报价为固定单价，包含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人工、材料、机械、运输、税费及风险费用，不做二次调整。
供货承诺：保证按采购数量一次性配齐苗木，不分批供货，且苗木符合“树形饱满、主干通直、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的要求。如因出现上述问题货物受损且影响美观和使用，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货商进行货物调换，因调换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货商承担，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合同约定之外的其他费用。
运输与种植：承诺使用软质吊带起吊，平板货车运输（土球朝下），并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种植指导。
9.付款方式
本项目预付款50%，剩余货款待货物到现场种植完成、验收合格、提供合规发票后一次性付清。
10.成交办法：平均单价之和最低者成交。平均单价之和=(香樟树A报价单价*0.21）+（香樟树B报价单价*0.79）。
11.项目报价一览表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香樟树采购项目报价单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要求
(Φ)
	计量单位
	报价单价
(元/棵)
	备注(包含内容)

	1
	香樟树A
	Φ≥40cm
	棵
	¥________
	含苗木费、人工费、起吊费、土球包扎费、运输费、税费、利润及风险等所有费用

	2
	香樟树B
	Φ≥26cm
	棵
	¥________
	含苗木费、人工费、起吊费、土球包扎费、运输费、税费、利润及风险等所有费用


（1）报价包括含苗木费、人工费、起吊费、土球包扎费、运输费、税费、利润及风险等所有费用，同时还包含成交人应当提供的售后服务等所有费用。
（2）响应文件于请于2026年3月23日14:30前加盖公章密封寄送至科文学院潘安湖校区行政楼238房间，当日以电话方式通知第一成交候选人。
公司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
12．联系方式：
[bookmark: _GoBack]联系地址：江苏省徐州市潘安湖科教创新区学院路1号行政楼232室
邮政编码：221132
电话：（0516）68161076
联 系 人：白老师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集中采购中心
                               2026年3月18日
附件：
(一)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            （投标人住址）的            （投标人名称）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代表本公司授权在下面签字的          （投标人代表姓名、职务）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就贵方组织的                     项目，项目编号：          ，以本公司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印刷体姓名、签字或盖章：                               
投标人代表印刷体姓名、签字或盖章：                               
投标人全称、投标人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二代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粘贴处）














（投标人代表二代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粘贴处）














（二）承诺书
致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我单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符合本项目相关资质要求。
我单位按照采购（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响应文件，并对其提交的响应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我单位兹宣布同意如下： 
一、完全承担根据本项目招标文件规定完成合同的责任和义务（如有偏离，将全部填写在偏离表中）。
二、保证所提供的响应文件及所有材料的真实、合法、有效，并对其负责。
三、已详细审核采购文件（含采购文件的澄清或者修改），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不明及误解的权利。
四、所供货物保证符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性能和安全标准，无权利瑕疵。
五、报价有效期为90个工作日。
六、同意向贵方提供贵方可能要求的与本次招标采购有关的任何证据或资料。
七、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要接受最低的报价或收到的任何报价。



投标人全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投标人代表（签字或盖章）：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三）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我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我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人全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投标人代表（签字或盖章）：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四）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安全与质量保障措施、配送方案、人员配置等）。

















附件：拟定合同文本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香樟树采购合同
甲方：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甲乙双方按照平等、自愿、公平、诚实守信的原则，经协商一致，就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银杏树采购相关事宜，订立本合同，以供双方共同遵守。
1、 采购内容及要求
详见招标文件。
二、合同价款及合同价格形式
1.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大写）：            （小写）           元。
2.合同价格形式：固定总价合同。
3.最终费用按照固定总价合同计算，一次包死（因采购人增减数量除外），投标报价包含人工、材料、乔木、机械、工具、运输（含上下车、送至甲方校内指定地点）、税费、管理费、利润和承担的风险等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
三、合同价款的支付
本项目预付款50%，剩余货款待货物到现场种植完成、验收合格、提供合规发票后一次性付清。
四、合同工期
自接到甲方通知之日起，不超过5天。
五、违约责任
1.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拒付货款的，甲方应除按本合同约定接收货物、支付货款外，还应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5‰的违约金。本条款所指“正当理由”包括但不限于乙方交付的苗木不符合合同约定规格、逾期交货、未提供合规发票等情形。
2.乙方逾期交付货物的，每逾期1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额的5‰的违约金。如乙方逾期交货达30天（含本数），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货款3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全部损失的，乙方应当补足全部损失，同时甲方有权选择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乙方时（通知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书面、短信、微信、电话通知，乙方接收通知的地点和联系方式以本合同约定为准，如有变更，乙方应书面通知甲方）生效。
六、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指下列事件：战争、动乱、瘟疫、严重火灾、洪水、地震、风暴或其他自然灾害，以及本合同各方不可预见、不可防止且不能克服的一切其他事件。
2.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全部或部分义务，该方应尽快通知另一方，并须在不可抗力发生后三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另一方提供详细情况报告及不可抗力对履行本合同的影响程度的说明。
3.发生不可抗力事件，任何一方均不对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或迟延履行本合同义务而使另一方蒙受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但遭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有责任尽可能及时采取适当或必要措施减少或消除不可抗力的影响。遭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对因未尽本项责任而造成的相关损失承担责任。
4.合同双方应根据不可抗力对本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协商确定是否终止本合同，或是否继续履行本合同。
七、合同的附件、转让和修改
1.合同双方都不得单方面修改合同内容。拟修改合同内容的一方应当就修改事项列明拟修改条款后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双方协商同意后，应就修改条款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必须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方可生效。补充协议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一经签署即具有法律效力。
2.本合同附件作为本合同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本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方或委托第三方代理。
八、合同争议的解决
1.因本合同引起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端，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
2.起诉期间，除争议的部分外，本合同其他部分仍应继续履行。
九、合同的生效
1.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2.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贰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合同未尽事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办理。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签字）
组织机构代码：523200005092002406     组织机构代码：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潘安湖科教创新     地址：           
区学院路1号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徐州师大支行 
账号：510558223412                        账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1.询价文件；
2. 供货清单；
